内蒙古艺术学院工会“职工之家”使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	申请时间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时间
	       年  月  日 —     年  月  日   

	使用事由
	[bookmark: _GoBack]

	使用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校工会管理人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校工会主席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“职工之家”因空间场地较小，使用人数≤10人。
